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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南兴隆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宣威分公司因开发振兴佳园小区，拆迁回购了原包美林、吕英名下的位于原振兴街307号（外贸公司内）的房产及土地使用权，现申请办理过户手续，将上述不动产（土地使用权）登记在云南兴隆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名下。
根据申请人提交的材料和房屋所有权历史沿革查询结果，上述不动产房屋所有权由包美林买卖转移给吕英，房屋所有权已登记在吕英名下（房屋所有权证号：宣房权证榕字第009581号），国有土地使用权未及时申请变更登记，仍登记在包美林名下（国有土地使用证号：宣国用（2001）字第03719号），2010年云南兴隆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宣威分公司与吕英签订了《回迁协议书》，拆迁了该房。现云南兴隆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宣威分公司申请不动产（土地使用权）转移登记，但义务人包美林不能到场配合提出申请并提交有关资料。
　　为依法依规妥善解决不动产登记历史遗留问题，做好小区不动产登记发证工作，切实保护小区全体住户的合法权益，鉴于小区住户办证意愿强烈，且云南兴隆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宣威分公司对我局也作出了办证承诺。根据解决不动产登记历史遗留问题有关文件规定，我局拟对上述不动产权利进行登记，现予以公告。若权利人或利害关系人对公告事项有异议，请于本公告发布之日起30个工作日内向宣威市自然资源局书面提出，逾期无异议或异议不成立，我局将办理过户手续并登记发证。
宣威市自然资源局
2019年12月12日


